研究所學位考試業務承辦

所務會議：討論學位考試委員人數、資格及其他所方相關規定
（可於校方規定及時程內自訂所規）


公佈該學年度校方及所方相關規定及表單


申請口試、論文指導及交通費用之暫借款


受理學生學位考試申請，審查是否符合學位考試申請資格

1. 『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時間申請表』（學生提出）

2. 『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』（學生提出）
3. 歷年成績單（第五週後，由教務處提供各所）

4. 選課清單（第五週後，由教務處提供各所）

5. 其他所上指定繳交資料（學生提出）

符合學位考試申請資格者送所長簽核後呈院長


教務處將校長簽核後之申請書，連同校外委員聘書一併送回。所方轉交給學生。


口試當天應準備：收據若干份（口試、論文指導、交通費）

有關論文格式及口試相關申請表件，請至教務處網頁http://memo.cgu.edu.tw/Academic_affairs/graduate/gra.htm
